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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程序化法治》把法治的实体性意义界定为法治或法治国家的理论构造或法治制度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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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中用来规定那些具有目的性或目标性的法治理论描述和制度建设的指标或政治期待。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确定目标，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条件下治
国方略的时代性转换。法治国家的提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重大突破，为法
治建设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而当前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偏失，就是对法治的程序化
注意的不够，造成了法治国家建设进程的迟滞。为此，提出和开展法治程序化问题的研
究已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心问题。这也就是《论程序化法治》的研究主题
。

《论程序化法治》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随着社会主义运动和实践的深入，在不同
历史背景中关于法治的思想认识和探索轨迹的基础上，论证了我国确立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宏伟目标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并在概念上将我国要建设的社会
主义法治界定为：建立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基础之上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
行的确立宪法、法律为最高权威、实施权力分工和权力制约的政治构成形式和国家政治
等各方面生活有序化实现的过程。

随后，《论程序化法治》在理论逻辑的意义上将法治问题从一个整体的理性目标，一分
为二，分解为实体和程序两大构成要素。

法治的程序意义是针对法治实现的过程而言的。它是法治问题中那些能否把社会现实和
法治目的追求或目标期待之间的空档联系起来的理论和制度问题。因而法治的程序意义
具有明显的过程属性。实体和程序之间的关系不稳定和不对应的可能性，决定了我们对
法治问题的评估既不可只看实体的“德性”是否高雅？也不可只看程序过程的“品质”
是否正当？而必须将他们统一起来一并考察和关注、一并设置和建筑、一并纳入法治理
论关注的视野。法治化是人类历史实践的必然选择，法治化的本质是法治的程序化，法
治的程序化是法治得以存在和生长的生命形式。

另外，在法律规则体系形成的基础上，贯彻和运筹法律实施的普通法律制度和最后掌管
法律实现的司法组织制度构成也在法治的构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若可以把法治理解为
活着的生命体的话，那么，法律规则的存在是支撑法治的“骨骼”，而普通法律制度和
司法制度将构成法治的“经脉”。法律规则有效的分布和立体的存在，法治骨骼和经脉
乃至全部有机体齐全健康；那么法治就是一个虚拟意义的活的生命体。在进一步考察它
的存在形式时，我们会注意到它的两种不同的表现状态——静与动的统一。

借用生态系统与生态环境的概念，笔者又将法治理解为生态的系统：法律在特定的环境
影响中开展活动，实现自己的目标；法律活动又以其过程和结果不断向周围的环境施加
自己的影响力。经过长期的互动影响，每个区域的法律活动和环境之间、法律活动彼此
之间，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具有某种法律属性之外的功能。那么，法治的生态
环境也可以理解为那些可以对法律活动产生影响力的周边要素构成的整体。包括：法治
文化的本质是程序法治文化；民主有序的政治环境是程序化法治的政治保障；多元发达
的市场经济是程序化法治的土壤和基石。

笔者同时主张：程序化法治的发展是一个由初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是由浅到深、
由粗到细、由低级到高级的程序活动过程和程序完善过程。

笔者最后指出了我国当前法治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一
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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